
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之专项说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家文化”、“公司”、“上市公

司”）于 2016 年 12 月 9 日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万好万家文化股份有限

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393 号），现根据《问询

函》的要求，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鉴于公司本次重组尚需完成股东大会决议程序、证监会审核以及后续发

行股份等工作，在 2016 年度完成重组事项的可能性较低。预案披露并复牌时，

交易各方理应对重组进展及完成时间持有合理预期。请交易各方分别说明原预

期于 2016 年度完成重组事项的判断依据和主要考虑，是否发现存在无法按期完

成的风险并采取应对措施，是否及时披露相关情况的变化和可能存在的风险。 

回复： 

上市公司自 2016 年 4 月停牌以来均与交易对方、中介机构积极推进本次交

易，故根据对审核进度的初步判断，一致商定以 2016 年度完成重组实质工作为

目标，为有效推进本次重组进程并制定了工作时间进度表，目的是督促各方加快

交易进程。  

序号             事  项     计划时间 

1 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重组预案相关事项 2016 年 7 月底前 

2 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重组草案相关事项 2016 年 8 月底前 

3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事项 2016 年 9 月中旬 

4 上报证监会全套材料 2016 年 9 月中下旬 

5 通过证监会审核 2016 年年底 

 

2016 年 7 月 22 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组预案及相关事项，考虑到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为电竞

商务运营业，标的所处行业较新，公司自披露预案后也受到较多关注，公司于

2016 年 8 月初和 9 月初分别收到了贵所《一次问询函》和《二次问询函》，公司

组织各方进行了回复，并于 2016 年 9 月 13 日开市起复牌交易。虽然上述总体工

作推进过程已晚于双方商定的时间表，存在无法按时间表完成的风险，但鉴于

“2016 年度完成重组实质工作”仅为双方的工作目标，并非此次重组的前提条

件，双方秉持诚意仍愿意继续推进本次重组，故公司认为没有必要就此做特别的

信息披露。 

互联网直播行业系新兴行业，在重组预案准备阶段公司与中介机构已注意到

标的所处的行业涉及与直播平台合作，在预案之“重大风险提示”中已披露“直

播平台客户集中风险”，并说明由于整个电竞行业发展处于爆发成长期，各类直

播平台层出不穷，未来直播平台可能由于资金不足、内容违规等自身问题出现经

营困难，间接影响标的公司。重组工作推进过程中，行业监管政策不断出台和明

确化，2016 年 11 月 4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

规定》，该规定明确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应当依

法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并在许可范围内开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鉴

于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是标的公司的下游企业，此项政策强化了本次重组预案

披露的风险。在此政策出台后，为确认上述政策对本次重组的实质性影响，公司

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召开了多次电话会议讨论论证，并要求标的公司及时跟进合作

平台就此项政策的应对措施。在经历多次讨论和论证后，交易双方对风险判断影

响产生了分歧，且评估机构认为短时间内该政策对被评估企业的影响较难量化，

在上述事项明确前，尚未达到评估报告出具条件。上述情形严重影响了交易进度，

交易双方于 2016 年 11 月 27 日举行了最后的商谈，双方仍无法就交易进程达成

一致意见。在两家标的公司提议后，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重组，并开始

着手安排商谈和签署终止重组协议。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

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申请了股票紧急停牌。 

 

二、请公司董事会、重组财务顾问、交易对方分别说明“预期于 2016 年度

完成重组事项”是否为实施本次重组的前提。如是，请说明在相关预案以及进展



披露中是否已充分披露并解释原因，并提示如不能按期完成重组事项将导致本

次重组终止；如否，请说明因此取消本次重组的理由和依据。 

回复： 

“预期于 2016 年度完成重组事项”不是本次重组的前提，仅为交易双方在

交易初期设定的预期工作目标，目的是提高双方沟通效率，加快重组进程。 

本次重组取消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受标的公司所处行业较新，重组过程涉及两

家标的公司和众多主播，工作事项复杂，及《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行业

相关新政策发布，评估机构认为短时间内该政策对被评估企业的影响较难量化，

在上述事项明确前，尚未达到评估报告出具条件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整体各方

推进工作的进程都远慢于预期，从而影响交易进度，双方无法就交易进程达成一

致意见。在两家标的公司提议后，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而终止重组。 

 

三、公司披露称，由于评估等工作涉及因素较复杂，进程缓慢，致使重组进

度晚于预期，请补充披露筹划重组期间及预案披露后评估等相关工作的具体安

排和进展情况，相关因素的复杂程度等，并请公司董事会、相关中介机构、交

易对方说明是否尽到勤勉尽责的义务。 

回复： 

筹划重组期间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进行磋商，同时协调各中介机构进度及工

作安排，配合独立财务顾问以及其他中介进行尽职调查，密切关注本次重组的进

展，并充分、及时地进行信息披露。 

2016 年 7 月重组预案以后，上市公司一方面针对贵所问询函关注问题并听

取各方中介机构意见进行深入尽职调查，主要包括访谈交易对方的主要负责人、

查阅各主播经纪合同、协调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的客户和供应商进行访谈确认，

积极落实问询函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为加速推进第二次董事会审议草案相关工

作，上市公司积极推进审计机构对两家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并基本完成审计工作，

并协调独立财务顾问、律师、评估机构全面尽职调查、协调评估机构对两家标的

业绩承诺的可实现性进行深入调查等一系列工作。鉴于本次重组过程中因机构工

作时间安排冲突原因更换了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机构，部分团队进场较晚，公司

及相关中介机构都积极调配人员，加快工作进程，但总体进度仍晚于预期。 



2016年11月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

进一步导致了后续工作开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协商中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

就该政策影响产生分歧，双方无法就交易进程达成一致意见，在两家标的公司提

议后，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而终止重组，公司及时申请了紧急停牌并快速落实终

止工作，按要求披露了相关信息。 

综上，公司在筹划重组期间及预案披露后均按照要求履行了尽职调查程序，

尽到了勤勉尽责的义务。 

  




